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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 函
地址：105404臺北市松山區八德路2段342
號(營建署)
聯絡人：紀志銘
聯絡電話：02-87712905
電子郵件：cmchi@cpami.gov.tw
傳真：02-87719420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7月6日
發文字號：內授營更字第112080934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1163101_1120809343_112D2032341-01.pdf、

1121163101_1120809343_112D2032342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本部112年6月19日研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危老重建

計畫範圍內，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日為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

制後至中華民國82年3月2日以前，並於82年3月2日以前已

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，其實施容積管制時點認定致容積

獎勵計算執行疑義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本部112年6月6日內授營更字第1120807829號開會通知

單續辦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及縣(市)政府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
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地政士公
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內政部法規委員會、營
建署都市計畫組、建築管理組

副本：本部營建署都市更新組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6488112.7.7

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  轉  知

中華民國112年7月10日全地公(10)字11210422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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研商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及危老重建計畫範圍內，建造

執照法令適用日為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後至中華民

國82年3月2日以前，並於82年3月2日以前已興建完成

之合法建築物，其實施容積管制時點認定致容積獎勵

計算執行疑義會議紀錄 

 

壹、 開會時間：112 年 6月 19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2 時 30分 

貳、 開會地點：本部營建署 6 樓 601 會議室 

參、 主持人：朱主任秘書慶倫 

紀錄：紀志銘 

肆、 出列席人員：詳簽到單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伍、 各機關發言摘要 

一、 內政部法規委員會（書面意見） 

（一）關於都市更新條例第 65 條、都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

第 5條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2條

第 1 項第 2 款「實施容積管制」時點，及後續計算關涉建

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1條與 162條規定是否區

分地面以上或以下等節，前於 110 年 5 月 11 日之研商會

議已進行討論，本部嗣作成 111 年 7 月 5 日台內營字

1110811966號令在案，並未區分地面以上或以下，合先敘

明。 

（二）是就本次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示案例，是否已屬通案

而有調整或修正上開令之必要？如屬個案，則建築技術規

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1 條及第 162條規範內容，是否宜

因個案情形而再次檢討？請營建署斟酌。 

（三）查行政程序法第 159 條第 2 項第 2 款解釋性行政規則目的

在於闡釋法規之含義，故相關上位法規範得否容許區別地

上地下之處理模式？縱如許可，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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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建議之方式檢討，是否合於相關法規實施容積管制之立

法意旨？徒以提高都更重建或危老重建意願為由，得否作

為例外開放解釋或放寬之依據？請營建署釐明。 

二、臺北市政府 

（一）本府所提個案，因地上層已實施容積管制，以原建築容積

核計並不合理，爰建議地上層視為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以基

準容積核計，地下層視為未實施容積管制地區，以原建築

容積核計。 

（二）本市都市更新或危老重建案有關原建築容積之認定係依都

市更新建築容積獎勵辦法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

積獎勵辦法之規定辦理，申請原建築容積認定係未實施容

積管制地區，以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

為限，實施容積管制地區係依基準容積認定。 

（三）本府前於 96年 10 月 12日北市都新字第 09607390100 號

函， 基於都市發展使用強度總量管制之精神，核計出之地

面以下建築容積，僅得復建於地面以下，不得移至地面以

上興建，後本府於 111 年 4 月 13 日府授都新字第

1116008184 號函訂定「都市更新案涉及地下層原建築容積

移至地上層之放寬認定執行原則」，有條件允許都市更新案

捐贈經市府同意之公益設施後，地下層原建築容積得復建

至地上層。 

三、新北市政府 

（一）本市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約為民國 86 年，尚無臺北市

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提類似個案。 

（二）有關原建築容積之復建，本府與臺中市政府作法類似，係

地上層及地下層分開予以檢討。 

四、臺中市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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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本市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約為民國 88 年，尚無臺北市

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提類似個案。 

（二）本府於內政部 111 年 7 月 5 日台內營字第 1110811966 號

令示後，考量建物地上層及地下層之使用強度性質不同，

應分開予以檢討，故地面以下原建築容積僅能復建於地面

以下。 

五、臺南市政府 

本市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約為民國 88 年，原縣區都

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依各該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，尚無臺

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提類似個案。 

六、高雄市政府 

（一）都市發展局 

本市尚無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提類似個案，有關

該局建議方式則無意見。 

（二）工務局（書面意見） 

本局同意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之建議，參採 110 年

6月 10日內授營更字第 1100809394號函檢送會議紀錄結

論之方式計算 82 年 3 月 2 日以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

物之建築容積。 

七、新竹縣政府 

本縣多屬 2、3 層樓透天類型建築物，採都市更新或危

老重建以基準容積核計較為優惠。 

八、苗栗縣政府 

本縣建築物多未開挖地下室，尚無臺北市政府都市發

展局所提類似個案。有關是否依該局建議之檢討方式，後續

依會議結論辦理。 

九、雲林縣政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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尚無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提類似個案，有關是否

依該局建議之檢討方式，後續依會議結論辦理。 

十、嘉義市政府 

尚無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提類似個案，有關是否

依該局建議之檢討方式，後續須與本府建管單位討論。 

十一、營建署建築管理組 

（一）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1 條及第 162 條修正將

安全梯、梯廳、機電設備等樓地板面積予以扣除，係避免

建築物將上開空間無限制擴大，故予以限制。 

（二）有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提個案，容積樓地板面積合

計約減少 440m2，約占容積樓地板面積之 15％，係安全梯、

梯廳、機電設備等空間，是否予以回算或以何種方式處理

可於會中討論。 

十二、中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 

（一）臺北市於上開期間之建築物有相當多地下層做商場、賣場

使用，臺北市信義區雅祥段三小段 361 等 1 筆地號都市更

新事業計畫案並非個案。 

（二）有關原建築容積，建議地上層依原核准之容積樓地板面積

核計，地下層依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1

條及第 162 條檢討。有關原建築容積，如依北市都發局所

提個案，地上層原建築容積應為 2,988.64 平方公尺，而非

基準容積 2,994平方公尺。 

（三）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提個案，依現行法規計算，地

下層容積樓地板面積為 562.67平方公尺，地上層容積樓地

板面積減少 440 平方公尺，若地下層容積樓地板面積低於

440 平方公尺，則全棟建築物之容積樓地板面積將會有所

減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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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三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 

（一） 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日為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後至中華

民國 82 年 3 月 2 日以前，並於 82 年 3月 2 日以前已興建

完成之合法建築物，因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

162 條有關容積樓地板面積之計算不包含地下室樓地板面

積，而地面層樓地板面積包含安全梯、機電設備空間等面

積；同條文於 82 年 3 月 3 日修正後，地面層容積樓地板

面積始扣除安全梯、機電設備空間等面積，地下室作住商

使用之面積則應計入容積樓地板面積，確實有地面以上原

建築容積核計結果可能小於基準容積之情形（如當時樓梯

間計入容積，但按現行須扣除之情形），減損建築物所有

權人原有權益及参與都更之權益及意願。 

（二） 建議檢討修正地面以上或以下不同時點之認定方式如下： 

1.地面以下樓層原建築容積核算：建議原地下室作住商使

用之面積，依内政部令比照未實施容積管制之規定核算

原建築容積。 

2.地面以上之樓層均已依當時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

編第 161條規定核算容積率之面積者，為維護建築物所

有權人之權益及參與都更、危老重建之意願，建議仍准

予核算基準容積面積。 

3.至於原地下容積可否移至地面，建議因應地方特性，授

權各地方政府另研訂辦法。 

十四、中華民國地政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有關地下層原作為一般零售業等使用者，建議併入原

建築容積計算。 

十五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（一） 商業區較有可能產生地下層作為賣場或一般零售業此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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狀況，更新前不論地上層或地下層，恐有更新後分回不足

之情形，建議更新後所有權人應可分為更新前之樓地板面

積。 

（二） 現由臺北市政府審議中之敦南誠品都更案，地上層及地下

層皆屬同一所有權人，現規劃將地下層原建築容積移至地

上層使用，供與會各單位參考。 

十六、營建署 

（一） 查上開「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」規定之立法意旨，係因實

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，普遍有原建築容

積高於基準容積之情形，影響都市更新之推動，爰為保障

實施容積管制前已興建完成之合法建築物，其原建築容積

高於基準容積時，准依原建築容積更新重建，有助於都市

更新事業或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加速重建之推動。有關

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議地面以上各樓層核計原建築

容積小於基準容積者，地面以上原建築容積得以基準容積

核計 1 節，與上開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規定之立法意旨未

合。 

（二） 本部 111 年 7 月 5 日台內營字第 1110811966 號令係放寬

實施容積管制時點，上開期間之合法建築物可以申請原建

築容積獎勵項目，係以整棟建築物檢討，並未區分地上或

地下有不同之實施容積管制時點。 

（三）都市更新採權利變換方式實施者，容積獎勵後所創造之更

新後價值係由土地所有權人按更新前權利價值比率共享，

並不是歸屬於特定所有權人，如依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

建議區分地上層、地下層方式檢討，因只有地下層有原建

築容積之貢獻，恐因此衍生地上層與地下層權利價值估價

上的差異，反不利都更或危老重建之推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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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有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議地下依原建築容積核計，

需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第 161 條及第 162 條檢

討，而地上依基準容積核計，不須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

計施工編第 161 條及第 162 條檢討，地下層與地上層有不

同之計算方式，是否公平合理仍有疑義。如欲拆分地上與

地下有不同之計算方式，應有相當充分之理由及依據，目

前暫不宜因個案開放解釋或放寬本部上開令示。 

（五）有關原建築容積之議題，散見於都市更新、危老重建、高

氯離子混凝土建築物善後處理、放射性污染建築物重建

等，非限於都市更新及危老重建，不宜因都市更新及危老

重建而有不同做法。 

（六）以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所提個案，地上層容積樓地板面

積合計約減少 440 平方公尺，地下層容積樓地板面積增加

562.67 平方公尺，2 者合計係增加，並未有所減損。另查

該案都市更新事業計畫已於 112 年 4 月 26 日核定發布實

施，都市更新部分係申請 0.5 倍基準容積上限，並未申請

原建築容積獎勵項目，應無適用疑慮。 

（七）中華民國都市計畫技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於 110 年 5 月 11

日召開之研商會議即相當關心都市總體容積，不宜過度放

寬。 

陸、會議結論： 

一、考量臺北市政府建議地面以上各樓層核計原建築容積小於基準

容積者，地面以上原建築容積得以基準容積核計，與都市更新

建築容積獎勵辦法第 5條及都市危險及老舊建築物建築容積獎

勵辦法第 3 條規定，得依原建築容積建築規定之立法意旨未

合，且本部 111 年 7月 5 日台內營字第 1110811966號令，係以

整棟建築物檢討，並未區分地上或地下有不同之實施容積管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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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點，爰建造執照法令適用日為都市計畫實施容積管制後至中

華民國 82 年 3 月 2日以前，並於 82 年 3 月 2 日以前已興建完

成之合法建築物，其實施容積管制時點仍請依本部 111年 7 月

5 日上開令示辦理。 

二、有關臺北市政府所提上開期間之合法建築物申請原建築容積認

定，依現行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免計容積檢討，地上

層原建築容積小於原核准建照容積及基準容積 1 節，經與會各

地方政府代表說明，多無所述情形，建議臺北市政府多蒐集相

關案例樣態資料，作為後續整體性評估修法參考。 

柒、 散會（下午 3 時 40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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